報        關

台北市              商業同業公會辦公室標售辦法 
航空貨運承攬

公告日期：中華民國93年11月09日
	第1條
	標的物：台北市松江路27號12樓之3（公會舊址）

總坪數：35.62256坪

底標總金額：新台幣伍佰柒拾萬元整。

	第2條
	參與投標者應於開標日備齊以下書面文件：
(1) 押標金：以底價總金額20%之台銀本票，合新台幣壹佰壹拾肆萬元整。
(2) 標單：註明投標之房價總金額（大寫），須加蓋公司大小章（標單可自行製）。
(3) 投標資格：
 eq \o\ac(○,1)兩公會會員（檢附證明文件:會員證）。

 eq \o\ac(○,2)服務於會員公司之員工（檢附證明文件:所得稅扣繳憑單）

以上三項裝於密封之信封袋內於開標日當天投入標箱中。

	第3條
	未得標者，押標金於投標現場立即退還，得標者抵充購屋價款。（得標者不得反悔，反悔者沒收押標金。）

	第4條
	代書費、契稅應由申請承購人繳納，地價稅／房屋稅則按使用比率由買方及賣方分攤之；土地增值稅由公會負擔。

	第5條
	投標時日訂於93年11月23日下午2時至2時30分，2時31分開標。

	第6條
	監標人：兩公會理事長、執行長、售屋專案小組主委麥正亭，委員劉美芳、黃南生。

	第7條
	投標地點：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343號8樓之3

	第8條
	看屋者可至公會舊會所現場找大樓管理員開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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